
115年度學生【暑期實習】相關表件一覽表 
 

1. 115年度學生參與業界實習之成效滿意度調查表（學生填寫） 

2. 115年度實習機構對實習生學習與服務表現之滿意度調查問卷（紙本由實習單

位寄回系辦） 

3. 國立嘉義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4.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5. 學生實習考核表（學生基本資料，請先自行填好後，再送給實習單位，紙本由

實習單位寄回系辦） 

6. 學生實習週報表（如果紙本不夠，可到本系網頁「表格下載」中逕自下載；請

勿用鉛筆書寫） 

7. 暑期實習簡報：內容請以「實習成果」及「實習心得」為主，勿單純只有放置

相片（PPT格式電子檔，檔名設定為：「學號+姓名+暑期實習簡報」） 

8. 實習相片（至少 6張不同的電子檔 jpg，檔名設定為：「學號+姓名+實習相片

01.jpg」） 

9.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學習成效評量競賽獎勵辦法及計畫書（8

月 1日起，報名表可到本系網頁「表格下載」中逕自下載，並請於 9月 18日

前，送繳報名表、競賽簡報檔及海報檔） 

 

註 1：敬請學生們在校外實習期間，請務必注意各方面安全並

與指導老師保持聯繫；另外，也請端正良好學習態度與禮

儀，為自已為學校爭取良好聲譽！ 

註 2：上述資料（紙本連同相關電子檔）開學後第一週內（9月

7日-11日）由班代收集畢後，送到系辦公室彙整。 
 

  



 

  



國立嘉義大學實習機構對實習生學習與服務表現之滿意度調查問卷 

敬愛的先進，您好： 

承蒙  您的悉心指導，讓本系學子有實務學習的機會，謹致敬意與謝忱。 

為瞭解本校實習生在  貴機構的學習與服務表現情況，以提供各學系持續

改進課程和教學之重要參考，特進行此次調查。問卷僅供本系(所)課程修正及瞭

解實習機構對學生們的意見，對外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敬請  惠予撥冗填

答，您的每項意見對我們都具有重大意義，並請於學生實習結束後一週內，以

E-mail（fst@mail.ncyu.edu.tw）傳回或將本問卷密封請學生攜回本校食品科學系。

期待您的寶貴意見。如有填寫本問卷的相關問題，請逕洽 05-2717591，謝謝您! 

敬祝  營運昌盛、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敬上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115年     月   日 

貴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及 E-mail 
 

公司地址  

公司行業：□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營造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出版影音及資通訊

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教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二、實習生基本資料 

  1.實習生之系級：        年級 姓名：               學號：            

  2.實習期間：□寒假  □暑假 □學期中 

【背面尚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三、請您依照本校實習生的表現，提供適當的評價 

檢視項目及內容 
非常    

滿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常

不滿 

意 

（一）專業知能方面 

1.具備的專業知識符合工作需求      

2.能將專業知識應用於工作實務      

3.具備多元的知能      

（二）實習(工作)表現方面 

1.實習(工作)效率      

2.重視團隊合作      

3.服務態度      

4.出勤狀況      

5.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      

（三）技能與技巧 

1.表達與溝通能力      

2.電腦運用能力      

3.創意思考能力      

4.外語能力      

5.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含解決問題能力）      

（四）其他 

1.參與學習的意願      

2.學習的可塑性      

3.情緒穩定度      

4.抗壓性      

（五）雇用意願度 

1.日後雇用本校學生在貴機構服務的意願度      

四、相關意見或建議 

1.請您建議我們應開設哪些課程以符合  貴機構及時代需求？ 

                                                                                 

2.若對於本校實習生的表現，還有其他寶貴意見，以及對本校培育專業人才的建議，敬請不

吝提出。 

                                                                                

 

         感謝您費心填寫以上意見，謝謝!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102 年 08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06 年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2 月 1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02 年 1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食品科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03 年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5 年 08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備查 

 

一、食品科學系（簡稱本系）為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增進實務經驗，並促進產學

合作，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規定及本校學校外實習實施要點，特訂定「食品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立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設立本系之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案）教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

人及推薦學生代表一人組成。實習前召開至少一次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委員會任務如下： 

1.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擬定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處理意外事件。 

5.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 

6.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前述項目經委員會審議、討論通過後，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三、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需經本系認可之校外相關機構進行為期至少四週之校外實

習。 

 

四、本系學生校外實習，須由本系教師與有關公民營機構洽商安排，分別介紹學生按期前往

實習，並負責與校外實習機構之相關業務連繫，徵詢優質企業以開發實習合作機會。 

校外實習場所則應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且具有良好制度及信譽，符合食品科學之相

關機構作為學生學習實習單位，並應與實習單位訂定實習合約書。 

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者，該亦機構須經系(所)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合格，始可辦理

實習登記。 

如有特殊情形者，擬申請以其他方式替代校外實習，請學生之班級導師於每年 5月 20

日前提出申請（應屆畢業生者，請於每年 10 月 20 日前提出申請），並提案送系務會

議審議。 

五、實習合作機構評估：系(所)應於實習前，進行實習機構評估，並將評估結果送所屬之校

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進行媒合、簽訂實習合約、制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等後

續作業，並於實習開始前完成前述作業。第一次合作機構，應進行實地評估；第二年若

繼續合作，亦需進行紙本資料或視訊評估工作。 

六、本系於實習開始前舉辦行前說明會，將工業安全與衛生、勞基法及實習規範、性騷擾防

治宣導教育等基本議題納入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行前說明會相關紀錄應送教

務處備查。實習報到前，學生應向系(所)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1），並填寫校外實習申

請表(線上)，由系(所)為學生投保意外險；若學生實際實習內容如涉及勞務付出及薪資



給付，依據勞動基準法學生與實習機構間屬於僱傭關係，應請實習機構為學生投保勞工

保險，並明訂於實習合作契約中，以保障實習學生權益。並將相關保險佐證資料送教務

處及學生事務處備查。 

七、學生校外實習費用，包括實習費、往返機票、交通費、膳宿、簽證等支出，除實習機構

另有約定外，由學生自行籌措或申請相關獎補助。 

八、校外實習課程應設輔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訪視所屬學生，主動與實習單位聯

絡與討論，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協助學生解決在專業知識及適應上的問題，並填寫學

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 

九、輔導老師訪視各實習單位時，如發現不適宜實習，應協助學生重新尋找實習機構，其已

實習日數不予承認。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否則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實習學生應遵守實習機關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場所，並須服從實習指

導專家指導。 

十一、學生實習期間，如因事或因病無法參加實習，須向該機關實習指導專家辦理請假手續。 

十二、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撰寫「實習週報表」（附件2），並實習完成後需填寫「實習考核

表」（附件3），由實習機關及本系評分。學生校外實習成績，按出勤情形 20％、實

習態度 20％、實習成效 40％、實習報告 20％之標準，由實習機關及本系相關指導教

師負責考核。 

十三、學生未參加校外實習，或實習時間不足、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者，該課程不予通過須

再實習一次。 

十四、本校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校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若因校外實

習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有損害者，得向系

(所)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該校外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

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做成紀錄，送請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章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學生假期實習成績考核表 
填表日期： 115 年     月     日 

實

習

學

生 

學 生 姓 名  學 號  

聯 絡 電 話  電子信箱  

聯 絡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家 長 姓 名  聯絡電話  

實

習

機

構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人姓名  職 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實習期限 自 115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115 年 8 月 31 日 止 共 44 天 

實

習

成

績 

項 目 配 分 分 數 總 分 

出勤情形 20％  

 

實習態度 20％  

實習成效 40％  

實習報告 20％  

實習機關 

考核人員評語 
 

實習機關主管簽章 本系會核教師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115 年      月      日 

  

※ 本表煩請貴單位人員填畢後，於信封註明為「學生實習考核表」並請郵寄回本系。 

（地址：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收）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學生假期實習週報表 

姓     名  學 號  年級  

實習機關及

場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習心得  

實習機關考

核人員核閱

評語簽章 

 
本校會核人員核

閱評語簽章 
 

附註：1.本表由學生按日填寫，於每週末送實習指導人員核閱。 

2.本表與成績考核表同時送交嘉大食品科學系系辦公室。 

3.本表如限於篇幅，不夠填寫時，可自加活頁粘附本表之後。 


